
2.选择“法人服务”模块中“个人所得税、环保税、地方税及社保费等业务”按钮，点击“日

常申报”，跳转至登录页面进行登录。

地方基金费征收

1.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（http://www.jsgs.gov.cn）网站，点击进入“网上税务

局”。

一、操作步骤

凡在无锡市区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未达到从业人员总数1.5%的用人单位均应依法缴纳残疾人就

业保障金（以下简称残保金）。

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当按年计算，用人单位原则上按年自行申报缴纳，用人单位应当在6月1日

至6月30日期间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用人单位可通过江苏省网上税务局办理申报，也可

到各办税服务厅办理申报。



地方基金费征收

3.登录到江苏省网上税务局后，点击“个人所得税、环保税、地方税及社保费等更多业务

“长按钮，跳转到相应页面。



4.点击页面左侧常用功能内“数据同步”功能。

5.在数据同步类型中，选择“认定信息同步”，点击右上方“数据同步”，提示“认定同步成

功”后点击“确定”。

6.返回申报主页面，刷新页面后选择”日常申报“，在本月需要申报的报表中选择《残疾人就

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》，点击右侧“按年申报”按钮。如未出表，请重复上述同步操作,或查

询税种认定信息。

地方基金费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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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在打开的申报表内依次填写“在职职工工资总额”、“在职职工人数”, 表内“上年实际安

排残疾人就业人数”由残联提供，若与实际安置人数不符，请与当地残联联系。

注意：（1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如何确定？

　　用人单位在职职工，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（含1年）劳动

合同（服务协议）的人员。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。以劳务派遣用工的，计入

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　　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＝（月初在职职工人数+月末在职职工人数）÷2

　　年在职职工人数＝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之和÷12 。

　　（2）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如何确定？

　　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，按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年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

职职工人数计算。

　　根据《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39号）最新规

定：自2018年4月1日起，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，由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降低

至2倍。其中，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（含）的，按用人单

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；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，按当地社

会平均工资2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8.填写完毕以上两项内容后，系统会自动计算，确认数据无误后，点击右上角“提交”即可完

成申报。

注意：为了鼓励大、中型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合理减轻缴费负担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无锡

市区(梁溪区、滨湖区、新吴区)按规定设置征收比例，按以下标准分档征缴：

江阴市、宜兴市、锡山区、惠山区征收比例另行规定。

用人单位只需填写“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”及“上年在职职工人数”，系统根据填报的职工

人数，对照适用的分档比例，按不同的征收比例产生申报记录。



例1：某企业2011年成立，位于无锡市梁溪区，用人单位2017年在职职工平均人数6000人，全

年工资总额12000万，安置51名残疾人就业，分档方式为：1-2000人的部分按45%征收，

2001-5000人的部分按30%征收，5001人以上按20%征收。

　　解析：接收残联核定的安置残疾人人数，按照征收比例从高到低逐级抵扣；每级抵扣的人

数上限为对应征收职工人数×1.5%，如征收比例1-2000人的部分，则抵扣残疾人人数上限为

2000×1.5%＝30人；2001-5000人的部分，则抵扣残疾人人数上限为3000×1.5%＝45人。

　　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＝12000万÷6000＝2万元

　　企业应缴纳残保金＝（2000×1.5%－30）×2×45%＋（3000×1.5%-21）×2×30%＋

1000×1.5%×2×20%＝20.4万元

答：按照例题,填写“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”及“上年在职职工人数”后,点击空白处，系统

根据填报的职工人数，对照适用的分档比例，按不同的征收比例产生一条或多条申报记录。

确认无误后，点击右上角“提交”，确认税额后点击“是”，完成申报表提交。

二、实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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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3：某企业2017年6月份开业，位于无锡市梁溪区，该地区的征收比例为45%，2017年在职职

工平均人数80人，工资总额210万，未安置残疾人就业。

　　解析：用人单位成立不足一年的，按实际月份申报缴纳保障金。特别需要说明的，要将实

际工资总额换算成全年工资总额，再带入计算公式计算。全年工资总额=（210/6）×12=420

万，职工年平均工资5.25万。在网上税务局填写时，“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”一栏应填写

420万，系统会自动按照开业登记时间计算实际月份折算当年应缴残保金。

　　应缴残保金=80×1.5%×52500×6/12×45%=14175元

例2：某企业2011年成立，位于无锡市梁溪区，该地区的征收比例为45%，用人单位2017年在职

职工平均人数30人，全年工资总额100万，未安置残疾人就业。

　　解析：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取消、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18

号）规定，扩大了残保金免征范围，将残保金免征范围，由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，在

职职工总数20人（含）以下小微企业，调整为在职职工总数30人（含）以下的企业。调整免征

范围后，工商注册登记未满3年、在职职工总数30人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可在剩余时期内按规

定免征残保金。

　　因此，对于在职职工总数30人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申报系统根据用人单位填写人数实现自

动计算减免。小微减免不需要做减免备案。程序自动选择减免类型“其他”，本年应纳费额=

本年减免费额，本期应缴费额为0。

　　答：按照例题，填写 “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”及“上年在职职工人数”后，点击空白

处，“减免性质”和“本年减免费额”两栏会自动代出减免代码和减免额，核实无误后点击右

上角提交即可。




